附件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款核銷表單
領      據
　　茲領到花蓮縣政府之115年度「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」款項計新臺幣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　元整。
(金額請用大寫，國字範例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零)

此  據
受補助單位名稱(或個人)：
（請加蓋申請單位之大章及負責人/個人簽名或蓋章）
統一編號(或身分證號碼)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金融機構（銀行/分行）：
行庫代碼（電匯用7碼）：
存儲帳號：
帳戶名稱（限受補助單位或個人帳戶）：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另提供轉帳金融機構存摺影本
職務再設計成果報告之照片證明
	服務照片


	服務照片


備註： 請提供當月服務之照片最少2張，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

115年度　　月份職務再設計職場人力協助服務時數表
	案件編號：115-
	受補助個人姓名： 
	服務地點：

	職場人力協助姓名：
	職場人力協助聯絡電話：

	註：本案採不定期電話或實地訪視進行抽查，經查如有不實申領，經查證屬實，將不予補助，已領取補助者應返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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